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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   要   提   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请关注资产评估报告书所列示的特别事项以及评估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委

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科学、专业的原则，按照

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为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武隆县芙蓉

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而对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以对其股权价值作出公允反映，为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相应的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中采用基本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对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武隆县芙

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勘察核实，对

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法律性文件、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

行了必要的验证审核，实施了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 

经评估，我们确认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持

续经营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1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公允价值为

3,356.10 万元。 

评估结果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 209.80 209.80 163.96 -45.84 -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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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长期投资 2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3 1,050.48 1,050.48 1,039.31 -11.17 -1.06% 

其中：在建工程 4 0.00 0.00 0.00 0.00  

建 筑 物 5 101.21 101.21 134.56 33.35 32.95% 

设    备 6 949.27 949.27 904.76 -44.51 -4.69% 

无形资产 7 1,307.20 1,307.20 3,995.18 2,687.98 205.63%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264.53 264.53 191.25 -73.28 -27.70% 

其它资产 9 38.05 38.05 10.24 -27.81 -73.09% 

资产总计 10 2,605.53 2,605.53 5,208.69 2,603.16 99.91% 

流动负债 11 1,862.20 1,862.20 1,852.59 -9.61 -0.52% 

长期负债 12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1,862.20 1,862.20 1,852.59 -9.61 -0.52% 

净 资 产 14 743.33 743.33 3,356.10 2,612.77 351.50%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本资产评估报告书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2008 年 11 月 29 日止。 

本报告书仅供委托方为此次评估目的使用，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

有。未经委托方许可，评估机构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未经评估机构同意，委

托方不得将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对委托方不当引用评

估结果于其他经济行为而形成的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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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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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委

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科学、专业的原则，按照

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为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武隆县芙蓉

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对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以对其股权价值作出公允反映，为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提供相应的价值参考依据。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简介 

（一）委托方简介 

公司名称：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鸿 

注册地址：武隆县巷口镇建设中路（人民广场） 

经营期限：自 2007 年 9 月 14 日至无限期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旅游项目进行投资、开发（法律、法规禁止的不

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

品开发与经营；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是武隆县人民政府授权设立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现持有重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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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武隆县人民政府授权对重

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

公司资产和股权进行收购。 

（二）资产占有方简介 

名称：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亦称“芙蓉江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明欣 

公司住所：武隆县巷口镇芙蓉路 88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2322100136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壹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水上旅游项目开发、黄柏渡水上漂流、餐饮

服务、销售旅游商品、零售副食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 

芙蓉江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位于武隆县巷口镇芙蓉路 88 号，主要从事

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接待、旅游商品和娱乐业。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持股 90%，重庆天极旅业有限公司持股 10%。 

芙蓉江公司目前经营 2个旅游景区：芙蓉江景区和黄柏渡漂渡景区。 

其中芙蓉江景区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黄柏渡漂渡景区为武隆县级旅游景

区。 

公司近三年财务及损益状况： 

 

近三年财务状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4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1 月

30 日 

流动资产 147.27 59.38 168.50 209.80 

长期投资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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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151.56 1,193.03 1,133.95 1,050.48 

无形资产 1,419.12 1,359.07 1,333.08 1,307.20 

资产合计 2,717.94 2,611.49 2,635.52 2,605.53 

流动负债 1,785.12 1,795.65 1,805.77 1,862.20 

负债合计 1,785.12 1,795.65 1,805.77 1,862.20 

股东权益 932.82 815.84 829.75 743.33 
负债及股东权益

合计 2,717.94 2,611.49 2,635.52 2,605.53 

 

近三年损益状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1-11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99.04 169.70 295.92 231.26 

主营业务利润 168.40 26.00 257.66 25.98 

利润总额 -58.51 -113.58 11.25 24.50 

税后利润 -58.51 -113.58 11.25 9.27 

上述 2005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业经重庆世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06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07 年 11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评估目的 

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武隆县人民政府和重庆汇邦旅业

有限公司、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三家公司签订的《资产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委托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为重庆

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估股权的价值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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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对象为芙蓉江公司申报的股东全部权益。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为芙蓉江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评估基准日相关

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和流动负债。 

具体评估范围如下： 

资产（负债）类型 账面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209.80 

固定资产 1,050.48 

无形资产 1,307.20 

其他资产 38.05 

资产总计 2,605.53 

流动负债 1,862.20 

负债总计 1,862.20 

净资产 743.33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与委托评估时所确定的资产及负债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评估报告价值类型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芙蓉江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公允价值。 

本报告所称“市场公允价值”或“评估值”，系指我们对所评估资产在现有

用途或既定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使用，以及在评估基准日的外部经济环境与市场

状况和本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前提条件下，为满足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提出

的市场价值，不能理解为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市场成交价格保证。 

五、评估基准日  

1、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7 年 11 月 30 日。 

2、上述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为保证资产评估的及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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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本次经济行为需要所选取。 

3、本项目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第二章  评估原则和依据 

一、评估原则 

我们在对评估范围内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依据国家关于资产评估

的法律法规及规范化要求，在评估程序、取价标准、资产状态确认时遵循独立性、

客观性、科学性、专业性的工作原则，以及贡献原则、替代原则、预期原则等经

济原则，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评估中未应用特殊原则。 

二、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的法规依据以及其他依据主要有： 

（一）行为依据 

1、武隆县人民政府和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

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公司签订的《资产和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书》； 

2、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北民信资产评估公司签订的《资

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规依据及评估准则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91 号令）； 

2、《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令第 378 号) 

3、《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财评字〔1999〕91 号文）； 

4、《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的通知（国资办发〔1996〕23 号）； 

5、《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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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7、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其它规定以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有关资产评

估准则。 

（三）产权依据 

1、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以及有关协议、合

同书、建筑施工合同、原始购置发票、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 

2、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土地承租协议、土地征用

文件、工程决算书、大型设备购置合同； 

3、船舶所有权证、船舶国籍证书等船舶相关文件； 

4、武隆县人民政府与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签定的关于转让芙蓉洞及芙蓉

江经营开发权的《合同书》； 

5、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与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定的《黄

柏渡漂流项目转让合同》。 

（四）取价依据 

1、《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重庆市基价表》（1999）； 

3、《关于印发重庆市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渝价

[2000]352 号）； 

4、《重庆市物价局关于重庆市白蚁防治费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渝价

[2002]662 号）； 

5、《重庆市建委系统行政事业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渝价[2000]393

号）； 

6、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市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决定； 

7、《重庆工程造价信息》； 

8、《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和公示地价实施细则》（渝土房管发

[2002]486 号）； 

9、《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和公示地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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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渝府发[2000]76 号）； 

10、《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和公示地价实施细则》（渝国土房管发

[2000]315 号）； 

1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

通知》（渝府发[2005] 67 号）； 

12、《武隆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

通知》（武隆府发[2006]25 号）； 

13、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清查评估明细表》； 

14、机械工业部出版的《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07 版； 

15、《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 

16、《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 

17、全国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价格信息网《全国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报价》； 

18、中国船舶网《www.chinaship.cn》； 

19、资产占有方提供的《收费许可证》。 

（五）参考资料及其他 

1、资产占有方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 

2、资产占有方最近五年审计报告、财务报表； 

3、重庆市旅游十一五规划； 

4、武隆县旅游十一五规划； 

5、国务院关于发布第四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的通知； 

6、游道型旅游空间环境容量改进模型及应用、旅游地理学等参考资料； 

7、武隆县价格认证中心、武隆县物价局作出的关于各景区的门票价格可行

性论证报告、门票成本监审报告、关于各景区门票价格的批复等； 

8、芙蓉江公司、武隆县旅游局提供的历年旅游人数统计； 

9、芙蓉江公司提供的历年价格变动情况； 

10、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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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估方法 

根据国家资产管理与评估的有关法规，遵循评估的工作原则及经济原则，针

对本次资产评估目的和芙蓉江公司委估资产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

础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公司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根据各项资产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估方

法，具体如下： 

一、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待摊费

用。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全部为银行存款。 

对于银行存款，评估人员在核实账面数、银行对账单余额和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后，以核实后的数额作为评估值。 

2、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以企业提供的清查明细表为基础，核实账面数，核对原始凭证，具

体了解往来款项的发生时间，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状况，判定每笔

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以确认评估值。 

3、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的广告费和检测费。 

预付账款以企业提供的清查明细表为基础，核实账面数，核对原始凭证，具

体了解其发生时间和内容，欠款人资金、信用状况，通过判定每笔款项可能收回

的物资或可能实现权利的价值以确认评估值。 

4、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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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用低耗品。 

评估人员依据资产占有方提供的存货清查明细表，采取抽样法对其数量进行

盘点，同时核实并收集有关购置发票、市场价格、采购合同、财务报表、存货管

理制度及资产占有方评估基准日自行盘点表等资料。 

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值。 

5、待摊费用 

待摊费用主要包括捐助费和修理费。 

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资产占有方还存在的、且与其他评估对象没有重复的资

产或权利作为评估对象，以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二、其他长期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为长期待摊费用，主要为规划设计费、宣传费和开办费，其中

规划设计费和开办费为企业在开办过程中发生的开办费，不属于资产性质，评估

为零。宣传费按核对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三、设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对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重置成本由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和其他间接费等

部分构成。 

一般设备成新率采用使用年限法；对于大型、精密、高价的设备，先采用使

用年限法和现场观察打分法确定成新率，再按相应的权重比例测算确定其综合成

新率；电子设备成新率的确定采用使用年限法并考虑其功能性贬值来确定成新

率；船舶的成新率参照机器设备成新率来确定。 

四、房屋及建筑物评估 

根据本次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特点，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评估公式：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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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置成本的确定 

（1）对于有较完整的工程结算审核资料或竣工决算审核资料的房屋建筑物

和构筑物。我们查阅了估价对象的原始工程资料，并参照了类似工程的造价情况，

结合重庆市最新建筑工程造价信息，进行价差调整和综合取费，测算出该工程基

准日的综合造价，加上相应的前期费用、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确定重置价值。 

重置成本=重置单价×工程量 

重置单价=工程造价+前期费用+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2）对于缺少工程结算审核资料或竣工决算审核资料的房屋建筑物和构筑

物，采用对历史核算成本核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物价指数调整求取重置成本。 

2、成新率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是根据现场勘察成新率和年限法两种方法进行测

定，然后两种方法取权重计算建筑物的综合成新率。 

五、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根据本次委估土地使用权的特点，分别采用以下的方法进行评估： 

1、已征用而未办理其他用地手续的土地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2、土地租赁权价格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3、不能落实土地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因评估人员无法对土地面积发表意见，

土地价值估算无法进行，本次评估按核实后的账面原值确定评估值。 

4、对于只交纳了景区保护费，未形成租赁、征用等实体权利，本次评估，

将其作为保护景区必须支付的费用处理。 

六、无形资产-旅游资源经营权 

旅游资源经营权是指对旅游资源一定时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是

一种以合约形式规定的法律上的财产权利。 

本次评估采用的具体估算公式为： 

V = P– Y                                                   



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 

V——旅游资源的经营权评估价值； 

P——景区收益折现价值； 

Y——景区内有形资产评估价值； 

∑
= +

=
n

i
i

i

r
RP

1 )1(
                                            

R——景区各年度收益（现金流量）； 

I——折现系数； 

N——景区剩余收益年限； 

R = Q × M + B - Z                                             

Q——景区旅游人数预测； 

M——景区门票价格； 

B——景区其他收入； 

Z——景区经营成本； 

Q：景区旅游人数预测采取两种模式并加权的方法： 

①按景区现有容量规模采用LOGISTIC模型预测景区旅游人数 

K
NKrN

dt
dN −

=                                                 

N——旅游人数； 

R——旅游人数的瞬时增长率； 

T——时间； 

K——修正环境容量； 

K= cXμcXμcXμ 332211 ××+××+××                             

1μ ——旺季的游客量占日环境容量的百分比（若某日实际人数超出日环境

容量则取100%）； 

 2μ ——平季的游客量占日环境容量的百分比； 

3μ ——淡季的游客量占日环境容量的百分比； 

X1 ——旺季的有效开放天数； 

X2——平季的有效开放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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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淡季的有效开放天数； 

c ——平均日环境容量； 

②按客源地旅游需求采用需求模型预测景区旅游人数 

it
β
t

β
st

β
it

β
itit εIPYAPQ 4321=                                             

itQ  ——第i个客源地区在t时期对S地区的旅游需求,以t时期第i个客源地

区到S地区的旅游人数来表示；（S地区为旅游目的地） 

itP ——S地区t时期的价格平均水平； 

4β
tI ——S地区在t时期的旅游产品供给能力,以S地区不同年份的地区生产总

值来表示； 

stP ——与 S 地区旅游相替代的其它 n 个地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价格的平均

水平； 

itY ——第 i 个客源地区 t 时期收入水平,用每一个客源地区在 t 时期的真实的

个人可支配收入来表示； 

A ——常数项； 

1β ——价格弹性； 

2β ——消费支出弹性； 

3β ——替代弹性； 

4β ——S 地区的收入弹性； 

itε ——残差项； 

itP =
ii

ss

/EXCPI
/EXCPI

                                                  

sCPI 、 iCPI ——S 地区和第 i 个客源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sEX 、 iEX ——S 地区和第 i 个客源地区的汇率指数，该汇率是指每一个国

家当年的外汇市场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 

stP = j

n

1j
jj ω)/EX(CPI∑

=

                                           

它是一个加权平均数,就是选择与S地区这一个旅游目的地相竞争的几个主

要旅游目的地,以计算出这几个竞争旅游目的地的加权平均价格水平,选择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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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地理和文化特征两个核心变量为依据； 

jω ——j 地区的旅游者的权重。 

七、负债 

负债全部为流动负债。 

对于负债的评估，在充分考虑其债务和应履行义务的真实性前提下，以清查

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第四章   评估过程 

 

我公司接受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后，随即选派资产评

估先遣人员进入芙蓉江公司，配合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随后资产评

估组正式进驻现场，开展资产评估工作。整个评估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芙蓉江公司布置资产评

估清查明细表和资料清单，协助公司进行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

资料，制订资产评估工作计划等。 

二、现场评估阶段 

1、听取企业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以及委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2、对企业填报的资产及负债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征询、鉴别，并与企业有

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 

3、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4、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查阅有关往来账目、发票等财会资料； 

5、各专业组根据收集的资料采用相应评估方法，初步测算评估值。 

三、评估汇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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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

发生重评和漏评的情况，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最终确定评估结果。 

四、提交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向委托方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初

稿，与委托方充分交换意见，并进行必要的修改。经过我公司内部三级审核后，

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第五章   评估结论 

 

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约定的评估目的下，在

持续经营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1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公允价值为

3,356.10 万元。   

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 209.80 209.80 163.96 -45.84 -21.85% 

长期投资 2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3 1,050.48 1,050.48 1,039.31 -11.17 -1.06% 

其中：在建工程 4 0.00 0.00 0.00 0.00  

建 筑 物 5 101.21 101.21 134.56 33.35 32.95% 

设    备 6 949.27 949.27 904.76 -44.51 -4.69% 

无形资产 7 1,307.20 1,307.20 3,995.18 2,687.98 205.63%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264.53 264.53 191.25 -73.28 -27.70% 

其它资产 9 38.05 38.05 10.24 -27.81 -73.09% 

资产总计 10 2,605.53 2,605.53 5,208.69 2,603.16 99.91% 

流动负债 11 1,862.20 1,862.20 1,852.59 -9.6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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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长期负债 12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1,862.20 1,862.20 1,852.59 -9.61 -0.52% 

净 资 产 14 743.33 743.33 3,356.10 2,612.77 351.50% 

具体评估结果及详细评价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第六章   事项说明 

 

一、特别事项说明 

1、受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本次评估范围以重庆市武

隆喀斯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为限，并以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产及负债清

查评估明细表为准。 

2、本报告中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件及资料由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负责提供，

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对上述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就此向

本公司出具了承诺函。 

3、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在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持续经营、

不改变经营方向的前提下，委估的资产和负债于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条件下、最

有可能实现的市场价值。本评估报告书结论仅为委托方提供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价值参考，本公司不对委托方的决策负责。本结论因委托方不

恰当的使用而引起的任何后果与本公司无关。 

4、本次评估中旅游经营权是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景区旅游经营权转让协议

合法，且其经营年期有效的基础上评定估算的。根据本次评估委托目的，本次评

估结论是为公司法人之间的资产并购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而非为政府征收或

征用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5、本项评估是在独立、客观、科学、专业的原则下公正地作出的，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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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加评估工作的全体人员与委估资产相关各方之间无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

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进行了充分努力。 

6、在评估委估范围内的资产时，我们未考虑其在股权转让情况下可能承担

的费用和税项，未对部分资产的评估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考虑；未考虑资产相关的

抵押、担保、诉讼事项等可能影响其价值的任何限制。 

7、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对所提供的委估资产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完整性负责。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评估，并发表专业意

见；对委估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并对查验状况予以披露；但不

对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亦不承担验证委估资产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完整性的责任。 

8、本报告书之评估结论是对 2007 年 11 月 30 日这一基准日委托评估资产价

值的客观公允反映，我公司对这一基准日以后委估资产价值发生的变化不负任何

责任。 

9、本报告书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1、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

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

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书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

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各种原则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2、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本资产评估报告书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2008 年 11 月 29 日止。当评估目的在有效期内实现时，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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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作为经济行为价值参考依据（还需结合评估基准日的期后事项的调整）。

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3、资产评估报告书的使用范围 

本报告书是应委托方要求，为本报告书所列明的目的而作，并专为委托人使

用。本报告书不得向委托方和评估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书

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必须披露的

情况除外。 

三、报告提出日期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08 年 3 月 1 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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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 16 日 

 

 

 


